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清远校区）

校园施工申请备案表

时间：                                                          编号：

	施工单位
	

	工程项目
	

	校内施工地点
	

	施工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安全负责人
	
	联系电话
	

	现场施工负责人
	
	联系电话
	

	施工项目

对接部门意见
	签名：               日期：            

	安全保卫部门意见
	签名：              日期：            

	学校领导意见
	签名：              日期：            

	财务处收取施工安全押金（     ）元；通行证（人员、车辆）办证（      ）元
签名：         日期：      


备注：1、施工方提供合同、公司或单位资质、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和单位安全负责人和现场施工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2、提供施工人员名单，办理人员出入证，办理资料需免冠彩色底近照1张，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1张；
3、如有车辆需要入校，办理车辆通行证，办理资料需行驶证、驾驶证、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车一证；

4、有物资进出门岗或施工完毕退场，请提供清单到保卫处领取放行条；

5、如不按规定备案，保卫处有权禁止人员、车辆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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